
信阳市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

消防安全守则

1、按照国家标准配备消防设施、器材，定期维护保养，

确保完好有效；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制定灭火应急预案，

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。

2、每月开展防火检查，保障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

防车通道畅通，外窗不设置影响逃生的栅栏。

3、人员密集场所在营业、开放期间严禁进行电焊、气

焊、切割等具有火灾危险的施工、维修作业。

4、规范敷设电器线路，使用合格电器产品；室内装修、

装饰使用不燃、难燃材料。

5、不使用易燃、可燃的泡沫夹芯彩钢板搭建生产、生

活和经营性用房。



信阳市城乡居民消防安全守则

1、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、学习消防常识，积极参加

消防培训和演练。

2、爱护消防设施器材，不堵塞消防通道，不锁闭安全

出口，外窗防盗网开设逃生口。

3、不在公共走道、楼梯间、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、电

动三轮车或充电。

4、及时清理走道、阳台、厨房的可燃杂物，外出关闭

火源、电源、气源。

5、规范敷设电器线路，使用合格电器产品；不乱扔烟

头，不携带火种、易燃易爆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交通工具。


